
苏建价函〔⒛21〕 2号

关于做好 zO⒛ 年度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
统计报表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造价管理 (监督 )站 (处 ):

根据 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⒛20年工程造价

咨询统计调查的通知》 (建办标函〔⒛⒛〕臼5号 )的要求,现

将⒛2O年度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统计报表填报工作通知如下 :

-t企业及时填写统计数据。凡已取得住房城乡建设行政
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必须填报s登

陆
“
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

”
网站(http朔蒯w。 ccea。 p冖O/),点

击
“
统计调查系统

”
,甲级企业通过加密锁,乙级企业 (含 20⒛

年新核准暂定乙级 )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系统,按照《工程造

价咨询统计报表制度》 (⒛ 19年版,附件 1)的要求认真如实

填报各项统计数据。请按照各地造价管理机构规定的时间前完成

网上数据的填写与自校,并将网上数据打印形成书面报表加盖企

业公章后,扫描成电子表通过所在市造价管理机构规定的报送渠

1̈¨



道报送至所属设区的市(省管县造价站 (处 )审核。数据经设区

市、省管县造价站 (处 )审核通过厅,-才熊在系统中提交上报。
二、企业确保统计数据质量。⒛⒛年的统计报表制度仍延

用 2019版。企业填报人员尤其是第△次填∷报八员应认真学习年

报制度中的指标解释内容,并将报表制度提供给企业财务人员,
积极与财务人员沟通,准确理解指标的含义、口径以及注意事项
(附件 2)后认真填报。数据上报前需与上年数据进行比对审核,
发现异常及时查正,确保数据报送一次性通过。⒛⒛ 年江苏省
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已将统计年报完成的及时性、准确性、完
整性纳入考核,请企业重视填报数据准确性、合规性。
三t各地造价管理机构严格审核把关。Ⅱ各设区市、省管县造
价站 (处 )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,熟练掌握各项指标的含义,厘
清数据间的逻辑关系,合理安排本市企业上报报表的时间,及时
通知到每家企业,认真做好报表的催报、审核、督促企业系统提

衮上报Q接到企业报送的电子报奉后,应组织人员依据报表制度
(附件 1)及注意事项 (附件 2)进行逐项审核,发现问题一律
打回,督促企业及时在系统中修订差错,重新打印扫描形成电子

报表送审。电子报表审核结束后,再通知伞业在网上点击上报 ,
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s截止⒛21年 3月 5日 在系统内仍

本上报报表的企业一律视为迟报。各市
`省
管县造价站 (处 )收

齐本辖区企业修订后的报表后需统一编号,连同统计工作总结、
上报企业名单 (编号、企业名称、联系人

`联
系电话、差错登记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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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迟报 )、 未报企业说明,于 ⒛21年 3月 5日 前一并通过 OA

系统报送至省造价管理总站,争取上报数据一次性通过。省站将

做好差错登记,作为考核各市和企业统计报表完成情况的依据。

四、指定专人负责统计。造价咨询企业对统计工作要安排专

人负责,各设区市、省管县造价管理站 (处 )请于⒛21年 1月 12

日前通过OA系 统向省造价管理总站报送本地区统计工作负责人

员联系单 (见附件3)。

没有加密锁且以前年度没有填报过统计报表的企业、没有加

密锁且以前填过但丢失了用户名和密码的企业,于 ⒛21年 1月

15日 前向各市造价管理机构提出申请,各市造价管理机构汇总

名单 (见附件 4)后通过 OA系统或 QQ群上报省造价管理总站 ,

由省造价管理总站根据名单统一生成用户名及密码后反馈到各

市造价站 (处 )。

各地各单位在工程造价咨询统计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,请

及时与省造价总站联系(联系人:毛薇 电话:025-51“Sg85、
李静 电话:"5-51“ 8989、 肖荣强 电话:"5-51"8993、 北
京正保技术支持 (010—

"32“
gg)。

附件:1。 《工程造价咨询统计报表制度》 (⒛ 19年,版 )

2.⒛⒛年工程造价咨询统计报表填报和审核注意项

3.各设区市、省管县工程造价统计报表工作人员表

4。 各设区市、省管县工程造价咨询统计报表用户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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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码申请汇总表

抄送: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、中价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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